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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6/2021_2022__E5_85_A8_

E5_9B_BD_E4_BA_BA_E6_c36_326897.htm （１９９４年８月

３１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

）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全国

人大法律委员会的审议报告，审议了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二次

会议主席团交付法律委员会审议的郑耀棠等３２名全国人大

代表提出的议案。 会议认为，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、市政局

和区域市政局、区议会于１９９７年６月３０日终止。英国

政府单方面决定的有关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、市政局和区域

市政局、区议会的选举安排，违反中英联合声明，不符合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》和《全国人民代表

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

定》。会议决定：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根据《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

办法的决定》，负责筹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事宜，

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的具体产生办法，组建香

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

别行政区基本法》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域组织的职权和组

成方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规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